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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卑南鄉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三條  本鄉殯葬設施收費標準詳附表

一、二、三、四。 

第三條  本鄉殯葬設施收費標準詳附表

一、二、三、四。 

修訂附表一，花葬、

樹葬區收費：卑南鄉

修改為新台幣 5000

元。 

第六條 下列人員得優惠收費如下： 

一、 本所員工因公死亡或因公造成他人      

死亡及因公殉職之警察、義警、民防

人員、消防人員、義消或其他依法令

從事公務之人員，由本所免費提供

納骨堂甲區櫃位、朝安生命紀念園

區之花、樹葬、公墓墓基，並得依申

請人要求補足差額安奉於其他櫃

位、穴位、墓基。 

二、 亡者無直系血親及配偶，申請人為

本鄉籍鄉民且為亡者四親等以內血

親，以外縣市籍及其他之規定減半

收費。 

三、 亡者為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現

列冊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免收

費用，以上均由本所指定之納骨堂

櫃位、朝安生命紀念園區之花、樹

葬、公墓墓基提供使用，不得要求補

足差額安奉於其他櫃位、穴位、墓

基。申請時應檢附(中)低收入戶證

明。 

四、 亡者為本鄉籍或申請人為本鄉籍鄉  

民，亡者為其配偶、直系血親、直系

血親配偶，因家境清寒，無力殯葬

者，經村辦公處提出證明，並附財稅

證明、申請書由本所認定核可減半

收費，由本所指定之納骨堂櫃位、朝

安生命紀念園區之花、樹葬、公墓墓

基提供使用，不得要求補足差額安

奉於其他櫃位、穴位、墓基。 

五、 為鼓勵民眾自行辦理起掘，凡安葬

於本鄉轄區各公墓者，起掘後經本

所認定核可，安奉於本鄉管理之納

第六條 下列人員得優惠收費如下： 

一、 本所員工因公死亡或因公造成他人  

死亡及本鄉籍因公殉職、死亡之警

察、消防人員(含警消、義消)，由本

所免費提供納骨堂甲區櫃位、朝安

生命紀念園區之花、樹葬、公墓墓

基，並得依申請人要求補足差額安

奉於其他櫃位、穴位、墓基。 

 

二、 亡者無直系血親及配偶，申請人為

本鄉籍鄉民且為亡者四親等以內血

親，以外縣市籍及其他之規定減半

收費。 

三、 亡者為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現列 

冊有案之各款、各類低收入戶，免收

費用，以上均由本所指定之納骨堂

櫃位、朝安生命紀念園區之花、樹

葬、公墓墓基提供使用，不得要求補

足差額安奉於其他櫃位、穴位、墓

基。 

 

四、 亡者為本鄉籍或申請人為本鄉籍鄉 

民，亡者為其配偶、直系血親、直系

血親配偶，因家境清寒，無力殯葬

者，經村辦公處提出證明，並附財稅

證明、申請書由本所認定核可減半

收費，由本所指定之納骨堂櫃位、朝

安生命紀念園區之花、樹葬、公墓墓

基提供使用，不得要求補足差額安

奉於其他櫃位、穴位、墓基。 

五、 為鼓勵民眾自行辦理起掘，凡安葬

於本鄉轄區各公墓者，起掘後經本

所認定核可，安奉於本鄉管理之納

(1)修訂第六條第一

款：刪除本鄉籍三個

字，配合中央法規，

全國各地因公殉職

之警察、義警、民防

人員、消防人員、義

消或其他依法令從

事公務之人員，適用

本款規定。 

(2)修訂第三款，配合

中央法規，增修中低

收入戶免收費用之

規定及應備證明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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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塔，每櫃位減收新台幣伍仟元整。

前段規定凡安葬於本鄉轄區各公墓

者，民眾自行起掘後經本所認定核

可，安奉於本鄉管理之骨灰(骸)存

放設施，本所如認為有更優惠之必

要者，由本所提出具體方案送本鄉

鄉民代表會審議通過後公告施行。 

六、 符合第三、四款規定，且需安奉於

公墓墓基者，合於免收取費用者，應

另收清理費新台幣伍仟元；合於減

半收費者，應另收清理費新台幣貳

仟伍佰元整。 

骨塔，每櫃位減收新台幣伍仟元整。

前段規定凡安葬於本鄉轄區各公墓

者，民眾自行起掘後經本所認定核

可，安奉於本鄉管理之骨灰(骸)存

放設施，本所如認為有更優惠之必

要者，由本所提出具體方案送本鄉

鄉民代表會審議通過後公告施行。 

六、 符合第三、四款規定，且需安奉於公 

墓墓基者，合於免收取費用者，應另

收清理費新台幣伍仟元；合於減半

收費者，應另收清理費新台幣貳仟

伍佰元整。 

第二十二條    本鄉殯葬設施櫃位、穴

位門面，不得安置牌位、物品、相片等之

標示或變更原有設備外觀，櫃位內不得

放置陪葬物及冥紙等。 

 

壁葬、骨灰葬碑面由申請人自行自費鐫

刻碑文，且不得黏貼相片;日後碑面因不

可抗力因素或其他非歸責本所造成的龜

裂破損者，申請人需自行自費修復。 

 

實施花、樹葬者，本所可提供免費環保骨

灰罐提供家屬暫放骨灰；埋入骨灰深度

應超過四十五公分以上，花、樹葬者只能

埋入亡者骨灰，不得埋入環保骨灰罐或

其他任何物品。 

 

花、樹葬區係採循環利用及管理，使用期

限為一年，得由本所統一製作紀念名牌

登載受葬者之姓名懸掛於花樹葬區，不

得私自設置任何標誌或設施，懸掛花樹

葬之紀念名牌可由申請人領回紀念，如

滿一年申請人未領回者由本所將其黏貼

於朝安堂園區花樹葬紀念碑上提供家屬

追思紀念；紀念名牌因不可抗力因素或

其他非歸責本所人員造成的損壞者，申

請人需自行自費修復。 

 

 

若有違反上列事項，由本所逕行撤除，申

請人不得異議。 

第二十二條    本鄉殯葬設施櫃位、穴

位門面，不得安置牌位、物品、相片等之

標示或變更原有設備外觀，櫃位內不得

放置陪葬物及冥紙等。 

 

壁葬、骨灰葬碑面由申請人自行自費鐫

刻碑文，且不得黏貼相片。 

 

 

 

實施花、樹葬者，一律由本所提供免費環

保骨灰罐，其埋入深度應超過四十五公

分以上。 

 

 

 

花、樹葬區係採循環利用及管理，使用期

限為一年，由本所統一於紀念標示鐫刻，

登載受葬者之姓名，不得私自設置任何

標誌或設施。 

 

 

 

 

 

 

 

 

若有違反上列事項，由本所逕行撤除，申

請人不得異議。 

(1)修訂第二十二條

第二項：壁葬骨灰土

葬碑面因不可抗力

因素如天災、風吹日

曬、自然老化…等或

其他非本所造成而

出現裂痕破損之現

象需申請人自行自

費修復。 

(2)修訂第二十二條

第三項：花樹葬者得

由供免費環保骨灰

罐，但花樹葬只能埋

骨灰，不得埋入環保

骨灰罐及任何物品

之修訂。 

(3)修訂第二十二條

第四項：原文紀念標

示鐫刻，改成製作紀

念名牌之相關規定。 


